
采购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2023 年底，全面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调查和登记数据更新汇交工

作。在蓝田县 2013 年完成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基础上，按照地

籍调查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相关规定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进行更

新调查、对数据库升级和更新，满足集体土地征收、建设用地报批、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生态修复、土地增减挂钩、盘活批而

未供和闲置土地相关审核等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将成果纳入不动产登记数

据库，建立日常更新管理机制，做好数据的更新与维护，确保数据的现势性和准

确性，满足省厅常态化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和汇交的要求

二、服务内容

(1)制定工作实施方案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工作计划，落实责任分工、经费保障及推进措施。

(2)建立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数据库，依据现行不动产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利用现有集体土地地籍调查和确权登记成果资料，结合“三调”成果和国土

空间规划信息数据，通过补充完善、补录补测等工作，建立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

地籍调查数据库和登记数据库，形成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图。

(3)更新调查

蓝田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及确权登记，涉及全县 18 个镇、1个街道

办事处、337 个行政村，2453 个自然村民小组(以上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届时

以实际为准)。

经过对 2013 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成果的审慎分析，可利用率不高。

据此决定，按照地籍调查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相关规定，重新开展调查。

对地势较为平坦的调查区域采用解析法测量土地权属界址点及其他地籍要

素;对秦岭深处山地等调查区域采取图解法测量界址点，绘制宗地图;进行面积量

算。

(4)数据库建设

依据《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2021 修订版)按照数据库建设要求完成属



性字段赋值、逻辑关系重建、坐标系转换等工作。包括空间数据、属性数据和其

他数据等。

①空间数据。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 国家高程基准”包括不

动产单元要素(含宗地、界址点、界址线等)和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含行政区、行

政区界线、地籍区、地籍子区等)。

②属性数据。主要包括地籍调查数据、不动产权利数据、不动产权利人数据

及不动产登记数据。

③元数据。按照《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和《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

准》(2021 修订版) 采集相关元数据信息，采用 XML 格式。

(5)汇交地籍调查数据和确权登记成果

以县级为单位，按照《陕西省农村不动产登记数据汇交操作细则》(陕自然

登发[2020]7 号) 要求，将更新过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调查数据确权登记成果

和地籍图，整库离线汇交至市局。

(6)登记发证。

(7)健全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和应用机制

自 2024 年起，在做好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日常更新的基础上，结

合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统筹安排，开展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的整理核

实、查缺补漏，予以更新。同时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应用于用地报批、

供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自然资源管理相关业务。

三、技术要求

（一）前期准备

1、方案编制（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技术指南》要

求，结合蓝田县实际情况，确定蓝田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的

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制订工作计划,明确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等,形成实施方

案。）

2、资料收集（收集蓝田县最新国土变更调查数据: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成果;

土地征收批准文件:互换土地的协议或土地调整文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

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有关批准文件

及不动产权属证书:农民集体合并或撤销、行政区划调整等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



农民集体名称或代码发生变化的相关材料;土地权属争议调解书;地籍区、地籍子

区成果;最新行政区划数据、高分辨率正射遥感影像图等。）

3、数据整理与分析（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矢量化处理、标准格式转换、坐

标系转换和数据更新处理后，分类整理标注，建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台账，对已有

的所有权成果，根据撤乡并镇资料核实内容是否完整，空间数据是否缺失、图属

是否一致等；对未有确权成果的，进行标注。）

（二）村组界限确权

1、制作调查底图（在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图的基础上叠加蓝田县国土变更调

查成果中的村界、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成果等相关资料，以村界 (337 个行政村)

为单位出具蓝田县集体土地所有权工作底图。）

2、指界核实（根据工作底图，对已有权属调查成果的村组，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对未开展权属调查成果的村民小组，组织相关村组及村民小组指界人员对双

方权属界线进行核定、测绘。根据蓝田的地形地貌，按照川、源、岭、山四部分

分别进行核实指界和测绘。

（三）成果整合入库

1、空间数据处理（按照《不动产数据库标准》，对每个村民小组矢量数据

的字段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及拓扑检查处理。）

2、非空间数据处理（按照《不动产数据库标准》要求,对调查成果中村民小

组的宗地进行抽取转换。保证转换前后数据量一致,内容一致,关联关系一致,权

属状态一致。）

3、数据整合关联（按照《不动产数据库标准》，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补

充相关字段信息，建立数据关联关系，并对数据进行一致性核对。）

4、登记档案资料整理（将纸质档案进行扫描电子化,并按照一定方式整编,

形成电子档案,通过不动产单元代码、档案号等将登记簿和登记档案进行关联,

便于追溯。）

（四）数据成果交汇

1、确权登记成果（按照数据汇交要求，形成完整的汇交格式进行数据质量

检查，包括: 数据完整规范性检查，数据基本检查，空间数据检查，属性表数据

检查等 7项检查，对数据有错误的查明原因进行修改。重复上述检查过程，直至

达到要求。）



（五）成果编制

1、文字成果编制（编制蓝田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报告、技术报告、成果整合建库技术报告、数据分析报告、成果质量检查报告共

计 5个报告。）

2、地基图编制以 1:2000 标准比例尺出具蓝田县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图。

四、服务要求

1、文档成果

(1)蓝田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实施方案:

(2)蓝田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报告;

(3)蓝田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技术报告;

(4)蓝田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质检报告

2、图件成果

(1) 蓝田县外业调查工作底图;

(2) 蓝田县公示图;

(3)蓝田县地籍图

3、表格成果

(1)蓝田县地籍调查表;

(2) 蓝田县界址签章表;

(3) 蓝田县宗地界址点成果表

4、数据库成果

蓝田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数据库成果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2023 年 11 月底前完工

2、款项结算：根据测绘成果进度据实结算。

六、其他

(一) 对服务商的业绩要求

采购人可以要求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提供有关业绩情况，但不得以特定行



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也不得限

定业务规模。

(二) 进度要求

2023 年 11 月底前完工。

(三) 成果交付要求

1、按照甲方要求，提交正式成果纸质文件 4套，电子文件 2套；

2、提供相关的现场服务，承担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协调工作并配合工程竣工

验收工作；

(四) 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服务质量应满足：《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TD/T1066-2021）; 《地籍

调查规程》(TD/T1001-2012);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

37346-2019)

(五) 违约责任

1、采购人因未及时向中标人提供项目启动所需资料、协调地方关系造成服

务期延误，每延误 1日则本合同服务期限延长 1日，以此类推，因资料真实性给

供应商造成损失和产生相关连带责任时，采购人除按中标人要求进行赔偿外还需

承担因连带责任产生的所有责任。

2、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履行，

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履行一日的应提供而未提供服

务价格的 0.5%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5%；迟延履行的违约金计算数额

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乙

方解除本合同；

3、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那么乙

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 0.5%计

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5%；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

额之日起，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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